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实验班管理暂行办法
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符合地方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有效途径，经研究，决定设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实验班（简称“大数据实验班”）、人工智能技术实验班（简称“人工智能实验班”），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选拔与录取

第1条 大数据实验班、人工智能实验班的选拔和录取均按照学生自愿的原则进行。

第2条 大数据实验班学生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录取的新生中选拔。录取的新生自愿报名后，参加学校组织的面试。按照高考总分数占60%、高考数学分数占20%、面试分数占20%合成学生综合成绩。按综合成绩排序确定获得大数据实验班录取资格的学生。

第3条 人工智能实验班学生的选拔范围为：理科类高考分数超过本科第二批次录取线一定分数或高考数学单科分数达到一定分数的新生，以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非实验班的全部新生，均具有人工智能实验班的报名资格。具有报名资格的学生自愿报名后，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英语选拔考试，根据考试总成绩排序确定通过初选的学生。学校对通过初选的学生组织面试。按照初选考试总分数占70%、面试分数占30%合成学生综合成绩。按综合成绩排序确定获得人工智能实验班录取资格的学生。

第4条 大数据实验班和人工智能实验班人数规模均不超过60人。自愿报名且符合选拔条件的人数低于25人时，不开设相应实验班。

第二章  学籍管理

第5条 实验班实行淘汰制，同时在名额空缺的情况下吸收优秀的非实验班学生进入实验班。实验班的退出采用强制原则，优补遵循自愿、公平、公正以及双向选择的原则。

第6条 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实验班学生在第一学年时学籍均保留在高考录取专业；第二学年开始，学籍均转至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达到毕业要求的发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毕业证书，满足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学位。

第7条 第一、第二、第三学年结束后均实行淘汰制。第一学年结束后退出的，返回高考录取专业。满足转专业条件的，可申请校内转专业。第二、第三学年结束后退出的，转至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相关专业非实验班或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相关专业学习；有其他转专业需求的可申请个性差异培养计划。

第8条 实验班学生除执行学校本科生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外，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应退出实验班：

（一）因各种原因受到警告或警告以上处分；

（二）自愿申请退出；

（三）一学年中累计有2门课程初修不及格或初修不及格课程累积达到8学分；

（四）已学全部必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排序为全班倒数3名，且已学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60；

（五）因身体状况不能坚持在实验班继续学习。

第9条 非实验班学生在大一、大二学年结束前3周提出申请，在名额允许的范围内，经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考核、择优选取、报学校批准后，可补充进入实验班，申请流程按转专业办理。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者，具有优补申请资格：

（一）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均适合在实验班学习；

（二）无任何违纪违规行为；

（三）所学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所在专业排名前20%或所学全部课程综合平均分在80分以上（含80分），且无不及格或重修课程。

第10条 在课外科技创新活动中获得优秀成果的（需排名第一），在优补时将被优先考虑。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一）A、B、O类学科和技能竞赛省级一等奖及以上；

（二）发明专利受理；
（三）三类及以上期刊的论文。
第11条 实验班退出和优补学生的毕业学分要求、课程成绩折算、课程补修、学费缴纳等均按照《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院内转专业实施办法》中学生管理要求执行。

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12条 优先选派优秀教师承担实验班的教学任务。承担实验班课程的所有教师如学期教学质量考核达到良好及以上的，在学校教学质量考核奖励的基础上，承担的实验班课程涉及的教学工作量按照1.1倍进行核算。

第13条 实验班学生应积极申请加入个性卓越培养计划，增加企业实践经历，积极参加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第四章  附则

第14条 实验班学生所涉及到的其他方面的学籍管理要求，按照《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执行。

第15条 本办法自2018级学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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